
臺中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工作

學術性向類管道二報名方式及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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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 : 豐南國中



簡報大綱

一、承辦學校及重要期程

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

三、管道二報名資料準備

四、管道二審查費減免說明

五、管道二審查結果

六、退費手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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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承辦學校及重要期程

承辦學校：
學術性向(數理類)：西苑高中、向上國中、豐南國中
學術性向(語文類)：豐東國中、光榮國中、福科國中

重要期程：
1.4月9日(四)前各國小完成報名資料檢核

2.各國中校內個別報名：

(1)公立學校：同新生報到日期及時間

(2)私立學校：115年4月中至4月29日(三)前
(依各校規定之日期及時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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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頁接續→



3.各國中團體報名作業日期：115年5月5日（二）前

(1)請各校至報名系統確認及點選學生報名狀態並列印【管

道一】初選暨【管道二】團體報名繳費資訊，並務必於115

年5月4日（一）前完成繳費。

(2)請各校務必於115年5月5日（二）前將報名【管道二】

學生之審查彙整清冊核章後之掃描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其

餘表件請留校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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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頁接續→

一、承辦學校及重要期程



附件八：【管道二】報名學生審查彙整清冊

（請於報名系統列印後核章，並將掃描檔上傳至系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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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(需符合以下三項資格)

1. 具有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潛能之應屆畢業生。

2. 115學年度已向本市國中完成入學報到。

3. 具備112年8月1日至115年3月26日期間下列三項

資格之一(詳如下頁說明)

6

下頁接續→



具備112年8月1日至115年3月26日期間下列三項資格之一：

（一）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

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，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前三等

獎項之學生。

（二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，成就

特別優異，經主辦單位推薦之學生。

（三）獨立研究成果優異，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，經專家學者

或指導教師推薦，並檢附具體資料之學生。

7 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



家長至各國中校內個別報名時須繳交：

1. 【管道二】報名登錄完成通知書

2. 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表及證明文件影本

3. 審查費(報名費)：新台幣800元

8 三、管道二報名資料準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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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表】（附件十） 各國中檢視重點：

(１ )表現優異具體事蹟
表國小檢核結果是否符
合並經由特推會核章

(２ )檢附之佐證資料影

本各國小是否加蓋「與
正本相符章」及「承辦人
職章」

(３ )以上資料各國中檢
視後留校備查。

下頁接續→



四、管道二審查費減免說明
具下列身分相關證明時，可免收報名費、複查費用：

1.中低收入戶子女或低收入戶子女：
應檢附區公所核發於有效期限內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
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
2.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：
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【再】認定、失業給付
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（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
涵蓋報名日期為準）。

3.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：
有效期限之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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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頁接續→



四、管道二審查費減免說明

 所檢附影本文件請學生自行以 A4 規格紙

張影印，另請各國中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

及「承辦人職章」（備正本供各國中檢核

後發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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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管道二審查結果【5/13(三)下午5時前公告】

如符合【管道一】報
名資格且已於報名期
程內完成報名者，可
參加【管道一】之初
選鑑定。

未
通
過

可直接報名參
加【管道一】
之複選鑑定。

需
經
進
一
步
評
估

安置原校資
優資源班或
由原校提供
特殊教育方
案。

通
過

【小提醒】
建議家長：報名管道二學生，若亦符合管道一初選之報名資格，請務必
同時報名管道一初選及管道二，以免錯過報名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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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退費手續13

➢ 完成報名手續後，除符合下列規定者【管道一】

初選報名費得予退費外，已繳報名費概不退還。

1. 對象：【管道二】審查通過者及需經進一步

評估參加【管道一】複選者(需同一類組)。

2. 退費時間及手續：由各國中通知學生辦理

【管道一】初選報名費退費相關事宜。



感謝各位耐心聆聽，
敬祝報名檢核作業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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